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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个体工商经济在不断成长的同时也给我国各地方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水环境污染, 而我国目前

又缺乏监管这类水污染的全面、系统而又明确的法律规定, 因此有必要加以探讨。在对个体工商户产生水污染

的原因、危害及防治的必要性作了分析之后, 本文对个体工商户水污染防治工作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管理体制、个体工商户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奖励措施与法律责任等作了综合的阐述。

　　关键词　个体工商户　水污染　防治

　　“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依法经核准

登记, 从事工商业经营的, 为个体工商户”。这

是《民法通则》第 26 条对个体工商户 (以下简

称工商户) 内涵的概括, 它包括以下几层意

思:

(1) 工商户以个人或家庭占有生产资料

从事工商业经营, 顾工一般少于 8 人, 其经济

性质属于个人所有制。

(2) 工商户须依法核准登记且必须在法

律所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

工商户经营的范围既包括传统的小工

业、小商业, 又包括近几年来迅速兴起的其他

产业, 如快餐加工业、公共浴室与桑拿服务

业、房屋装修业、个体医疗与保健业、教学或

信息服务业以及个体洗衣业、洗车业等。这些

行业或多或少地要和水资源打交道, 因此也

要或多或少地产生一些污水, 而这些污水不

管是否得到处理也将直接或间接地汇入到地

面或地下水水系中, 也会不同程度地污染水

环境。工商户产生水污染的原因主要为:

(1) 资金、技术及管理经验原因。由于工

商户仅以个人或家庭财产作为资本进行运

营, 故与企业相比, 它有以下缺陷: 资金缺乏,

生产经营的规模和占地面积小, 生产加工设

备及工艺落后, 缺乏管理与操作经验等。这些

缺陷往往会使资源在生产加工过程中没得到

充分的利润, 使废水得不到处理或充分的处

理。

(2) 利润驱动的原因。为了追求尽可能

多的利润, 工商户往往故意逃避监管, 违犯有

关规定倾倒、排放、填埋、运输水污染物或固

体污染物, 以达到少交费或不交费的目的。

(3) 立法原因。我国的水环境保护法体

系缺乏对工商户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全面系统

且明确的规定, 一方面使工商户有空子可钻,

另一方面又给环境保护、市政管理等行政机

关的行政监管工作造成一定难度。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

国的个体工商经济也正呈现出大规模、高速

度发展的态势, 其每年排放的污水总量与我

国各行业污水排放总量相比, 所占份额有明

显的逐年上升的趋势, 其对我国水环境的污

染也越来越严重, 呈现区域化的特点。这些严

重的水污染除了危害人体健康、影响农业与

渔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之外, 还会产生以下

两方面的负面效应:

(1) 影响城镇污水的治理与监管工作。

生产技术、设备和工艺的落后性, 生产规模的

盲目性和用水的无计划性导致的水污染物的

成分、浓度和排放量的不确定性, 污水排放渠

道的多样性以及排放时间、频率的随机性等

均可给城镇污水治理及监管工作带来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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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

(2) 严重影响城镇的感观性状。小工业、

加工业、饮食服务业等行业集中的地域, 如缺

乏合理的规划布局和有机的管理, 往往会造

成垃圾堆积如山、污水沉积、河流变黑发臭、

蚊虫聚集等脏乱差的现象。

在改革开放初期, 个体经济的规模小、数

量少, 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小, 产生

的水污染的比重也较小, 因此我国 1984 年制

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对此未作特别规定, 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经济的补充的个体工商经济在国家的社会经

济生活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同时

其发展带来了愈来愈严重的区域污染, 其水

污染物排放的比重有逐步快速增长之势, 不

可低估, 加上我国有仅对个别企业污染进行

控制而不能有效地控制面污染的惨痛教训,

因此加强对工商户的水污染监管工作是非常

必要的。执法的前提是有法可依, 而我国目前

又缺乏这方面的立法, 因此完善工商户水污

染防治立法是势在必行的。但工商户通常生

产规模较小, 技术设施较差, 对他们采取与企

事业单位同样的监管办法, 实际上又是很难

做到的; 加上我国地域广阔, 各地的情况差别

很大, 有的地方个体工商户主要从事饮食行

业, 污水的成分基本上与生活污水一致, 可以

纳入市政污水的渠道加以管理, 有的地方小

化工业、加工业等工业户比较集中, 污染严

重, 需要把废水纳入工业废水的渠道进行管

理。因此对工商户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作出规定

比较适宜, 有鉴于此, 1996 年修正的《水污染

防治法》第 59 条规定:“对个体工商户向水体

排放污染物, 污染严重的, 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参照本法规定的

原则制定管理办法。”由于各地尚无这方面的

立法, 下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各地个

体工商户水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的一些共同的

法律问题。

1　调整的对象与范围

从事“十五小”范围之外的餐饮业、小工

业等行业的个体工商户只要向我国的地面

水、地下水及城市污水管网直接或间接排污

的, 均属于各地管理办法的调整对象。现实上

有明显的污染, 而不采取综合措施, 仅对个别

企业采取控制就难以有效防止面污染的地域

以及人口和个体工商产业急剧集中、可能发

生显著污染而且不采取综合措施就难以有效

防止的地域, 均要纳入各地管理办法的调整

范围。

2　管理体制

对个体工商户的管理机构的设置或职权

的划分要因地制宜:

不论是工业还是非工业性质的工商户只

要直接向河流、湖泊等地面水体和地下水体

排污的, 应由环保部门统一监管。

工业户比较集中、污染物较为严重的地

区, 如地方人民政府认为确需加强对其产生

的工业废水管理的, 应由环保部门统一监管。

餐饮业、旅馆业等商业服务性行业比较

集中的地区, 若工商户向城市污水管网直接

排污, 则应由市政部门统一监督管理。

造成渔业污染事故的工商户, 应接受渔

政部门的调查处理; 个体船舶造成水体污染

的, 应接受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的调查处理。

另外,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水利、地质矿

产等部门以及重要江河的水资源保护部门应

结合各自的职责, 协同环保部门或市政管理

等部门对工商户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管。对于

两个部门都有管辖权或两个部门对同一监管

事项有不同分工的, 有关职权的具体划分, 报

同级人民政府决定解决。

3　监督管理原则和制度

工商户的水污染防治工作, 必须以《水污

染防治法》规定的原则和制度为指导, 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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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特殊性, 因此

有必要制定一些具体适用于工商户的水污染

防治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基本原则主要有:

(1) 水污染防治要同水资源管理相结合

的原则。这个原则一方面要求个体工商户要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推行清洁生产与经营

方式, 力争把污染控制在最小范围; 另一方面

要求各地方人民政府做好节水宣传, 合理规

划好工商户的排污口, 以免影响地面水和地

下水体的水质。

(2) 水污染的防治要与个体经济同步发

展、相互协调的原则。搞活经济、提高就业率

很重要, 保护水环境也同样重要, 两者不可偏

废。只有经济发展了, 效益上去了, 工商户才

能拿出更多的资金, 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设备

去防治水污染; 同样, 水污染防治工作做得

好, 资源利用率高, 排污量少反过来也可促进

个体工商经济的发展。

(3) 水污染的防治要同工商户技术改造

和生产经营管理的水平提高相结合。这个原

则要求工商户加强内部管理, 积极进行技术

改造, 引进新设备、新工艺, 减少废水的产生,

加强污水治理, 力争减少治理废水的成本。

(4) 水污染的防治要同区域流域水污染

防治相结合的原则。工商户的利益要服从区

域与流域的利益; 同时区域与流域的水污染

防治工作也要考虑到工商户的生产经营状况

以及盈利水平, 尽量不要给工商户增加新的

经济负担。

基本制度主要为:

(1)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

度。对于从事污染较为严重的小工业要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 填写环境影响报告书, 其他的

只需要填写环境影响报告表即可; 污染较为

严重的工商户必须设置污染防治与监测设

施, 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

(2) 排污登记与收费制度。排污登记与

收费的主管机关也就是对工商户享有监管权

的机关。如果工商缴纳了城镇污水集中处理

费, 则不必缴纳排污费。

(3) 清洁生产、经营与反污染转嫁制度。

这个制度要求工商户努力加强技术改造, 采

用新工艺, 提高资源的利用与循环利用率, 尽

量做到全过程管理与污染物排放的减量化;

工商户不应当购买或以合伙、联营等方式接

受并使用已淘汰的工艺和设备, 防止污染转

嫁。

此外适用于工商户的还有限期治理和现

场检查等制度。

4　工商户在水污染防治工作中的权利和义

务

　　个体工商户在水污染防治工作中享有以

下权利: 依法进行生产和经营、自主选择符合

法律规定的生产工艺及设备权; 依法决定是

否将废水直接排出或输送至污水处理厂的权

利; 要求现场检查等有关行政官员保守业务

及商业秘密的权利; 对环境保护、市政污水处

理等部门的排污收费依据及有关处理决定有

申辩、申诉、参加听证会、提起行政复议和行

政诉讼的权利; 要求有关部门对水污染防治

工作进行技术指导的权利; 拒绝接受无法律

依据的有关水污染防治工作方面的费用摊派

权等。

工商户在享受以上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

以下各项义务:

( 1) 必须履行《水污染防治法》第 27 条

至第 45 条规定的普遍性义务。

(2) 不得购买或以合伙、合资、联营等方

式接受并使用严重污染水环境的落后工艺与

设备。

(3) 依法缴纳排污费、生态资源补偿费

或市政污水处理费等相关费用。

(4) 服从环保等业务部门的技术指导,

并按要求安装水污染监测仪等设施。

(5) 不得从事法律规定的“十五小”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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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积极改进生产工艺, 引进新设备, 努

力提高从业人员的科学文化及管理素质与水

平。

(7) 服从有关部门的统一规划布局, 不

得在水源保护地等地兴建生产经营设施。

(8) 如造成了水污染有依法报告并接受

处理的义务。

(9) 不得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或液体废

物, 也不得擅自进口或运输该类废物。

(10)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义务。

5　奖励措施与法律责任

对于模范地遵守各项水污染防治法律法

规, 积极地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 服从

环保等部门的业务指导, 努力提高自身科技

与管理素质且在水污染防治工作中取得显著

成效的工商户, 有关主管部门可以给予物质

或精神奖励, 或给予税收、信货等方面的优惠

政策。

工商户如有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

同时”制度、排污申报制度或接受污染转嫁等

违反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的行为, 有关部门

要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5. 1. 行政责任　追究行政责任的前提是工

商户有行政违法行为, 工商户的个体经济性

质决定了他们只能接受行政处罚这种制裁形

式, 对工商户违反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的行

政处罚形式有: 警告; 罚款; 责令改正; 责令恢

复正常使用或限期安装使用; 责令停止生产

或使用; 限期治理; 责令停业、关闭。值得注意

的是, 为了使受害者得到及时补偿或维护国

家的环境利益, 各一均有把民事制裁行政化

的趋向, 如责令缴纳排污费、责令赔偿损失、

责令恢复原状、责令消除危险等。

5. 2　民事责任　工商户造成了水污染事故,

应依法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危害、恢复原状、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如果事故是由不可抗

力、第三者或受害人的故意或过失造成的, 工

商户应免予承担民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 工

商户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不是有限的, 而是

无限的。

5. 3　刑事责任　工商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要追究刑事责任:

工商户的生产经营行为造成重大水污染

事故, 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等

严重后果的;

违反国家规定, 将境外固体或液态废物

进境倾倒、贮存、处理或者未经许可擅自进口

固、液体废物作原料, 或以原料利用为名, 进

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或液体废物的;

追究工商户的刑事责任并不妨碍追究他

们的民事责任。工商户承担的刑事责任包括

主刑与附加刑两种。主刑主要包括拘役、有期

徒刑, 少数情况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如

走私废弃物罪)。附加刑主要采取罚金这种形

式。按传统的法理观点, 工商户不能成为犯罪

主体, 也不能追究工商户的刑事责任, 只能追

究直接责任人员或主要责任人员的刑事责

任。笔者认为对工商户也可以适用罚金刑, 因

为不论是对工商户成员实施罚金, 还是对工

商户实施罚金, 两者的实际承受主体与效果

是一致的; 另外笔者认为对工商户还可以附

加适用剥夺荣誉称号等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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